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立法會問題第十條

(書 面 答 覆 )

提問者：湯 家 驊 議 員  會議日期： 二零零五年七月六日

 作答者：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

湯 家 驊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據 報，購 入 紅 灣 半 島 的 發 展 商 最 近 已 備 妥 裝 修 該 屋

苑 的 計 劃， 準 備 對 其 原 有 裝 修 作 出 大 規 模 改 動。 另

一 方 面 ， 根 據 政 府 與 有 關 發 展 商 所 簽 訂 的 買 賣 合

約， 發 展 商 在 進 行 大 幅 度 的 裝 修 及 改 動 前， 須 獲 得

政 府 批 准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一 ) 上 述 裝 修 計 劃 的 詳 情 及 是 否 已 獲 得 政 府 批

准 ； 若 已 獲 批 准 ， 當 局 有 否 要 求 發 展 商 補 付

地 價 ； 若 有 ， 涉 及 的 金 額 ； 及

(二 ) 鑒 於 樓 宇 裝 修 工 程 產 生 大 量 建 築 廢 料 ， 當 局

有 否 評 估 紅 灣 半 島 裝 修 工 程 所 製 造 廢 料 對 環

境 的 影 響 ， 以 及 在 這 方 面 有 何 對 策 ？



 

 

 

 

 

答覆： 

主席:

  就問題的兩部分，我的答覆如下：

(一� ) 紅灣半島的發展商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二日和

六月十三日向建築事務監督分別提交紅灣半島

住宅部分和非住宅部分改建工程的申請。改建工

程包括增設升降機、合併住宅單位及改動室內間

格、重新鋪築外牆、和改建停車場及緊急車輛通

道。有關申請尚在審批中。 

到目前為止，地政總署仍未收到發展商修改土地

契約的申請。按一貫做法，地政總署在收到及批

准申請後，會就發展商應補付的地價作出評估。

(二 �  ) 紅 灣 半 島 的 改 裝 工 程 ， 一 如 其 他 建 築 工 程 ，

須 符 合 所 有 相 關 環 保 法 例 的 要 求。環 境 保 護

署 十 分 關 注 紅 灣 半 島 因 改 裝 工 程 而 產 生 的

建 築 廢 料 對 環 境 的 影 響，並 已 要 求 發 展 商 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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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綜 合 廢 物 管 理 計 劃，確 保 發 展 商 採 取 適 當

措 施，減 少 需 要 棄 置 的 拆 建 物 料，妥 善 處 理

改 裝 時 所 產 生 的 拆 建 物 料，及 盡 量 回 收 及 循

環 使 用 有 用 的 物 料。發 展 商 已 承 諾 在 改 動 工

程 設 計 完 成 後，向 環 境 保 護 署 提 交 詳 盡 的 廢

物 管 理 計 劃 。  

* * * * * * 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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